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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岁末诈骗高发时
12月以来劝阻48起
警方提醒：牢记“五不”

通讯员 傅宏波 庞振煦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浙江省（杭州市）反欺

诈中心了解到，进入12月以来，杭州市发生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近800起，受理投诉、举报可疑

诈骗电话信息近5400起，警方通过多种方式及

时劝阻正在发生的诈骗案件48起，拦截涉案资

金210万余元。

就在12月8日中午，反欺诈中心在对群众

举报的诈骗电话进行梳理倒查工作中发现，拱

墅区79岁的杨大妈多次接听诈骗嫌疑电话，被

骗可能性较大。民警多次打电话联系杨大妈，

电话始终未能接通。下午2时许，反欺诈中心

第六次拨打杨大妈的电话，终于接通。通话中，

杨大妈说话支支吾吾，刻意回避警方的提醒劝

阻。在中心工作人员耐心劝解下，杨大妈才慢

慢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电信诈骗，并告知已将银

行卡等信息透露给诈骗嫌疑人。

反欺诈中心立即将此情况流转给拱墅区公

安分局半山派出所开展见面劝阻工作。辖区民

警及时上门劝阻并协助杨大妈将银行卡挂失，

成功帮杨大妈拦截账户内的100万元资金。

同样一幕出现在了12月9日中午12时30

分许，萧山区公安分局新塘派出所接到反欺诈

中心线索后，也及时联系寻找将银行卡账号和

密码都透露给诈骗嫌疑人的女子，通过及时挂

失成功止损。

临近岁末，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有所回升，冒

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老套骗术出现新花

样。警方再次提醒市民做到“五不”：陌生来电

不接听，不明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可

疑账户不转账，遇到问题不慌张。如遇到可疑

情况应及时向亲友或周边公安机关进行询问，

也可拨打110或杭州市反欺诈中心81234567

举报、咨询。

连续三年没有年检
车主表示毫不知情

11月2日上午9点57分，王女士收

到一条发自110的挪车短信通知。1个

多小时后，她又收到一条短信：“您的车

辆已连续三周期未检验，已被强制报

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自己还开得好好的车，怎么就突然

要“强制报废”了？收到短信的王女士

一下子懵了。她的爱车购于2008年

10月，9年多时间才开了6万公里左

右。车子的保险是王女士找同学买的，

听说可以一并办理车辆年检，所以几年

来她一直托这位同学代办车辆年检。

但实际上，车子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办年

检，王女士对此表示毫不知情。

王女士认为，是交警部门没有及时

告知其车辆未年检的错。11月22日，

王女士将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起诉至鹿城法院，请求撤销其作出的强

制报废决定的行政行为。

年检是车主的义务
不需要由交警通知

开庭审理时，交警一方称，车辆报

废不需要作出强制报废决定。当日交

警向王女士发送的短信，是告知其车辆

连续三周期没有年检，是强制报废的状

态告知，而不是结果告知。根据规定，

王女士的车辆已经达到国家强制报废

标准，王女士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车

管所可依法对王女士车辆的登记证书、

号牌及行驶证公告作废。

对于王女士提出的“第一次年检没

通过，交警就应该通知车主”的说法，交

警部门认为，年检是车主的义务，不需

要由交警部门通知，而且，车主办理的

行驶证上，明确写着年检日期。交警一

方请求法院驳回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鹿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这起行政

案件的焦点在于，交警发送的车辆报废

短信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决定。王女士

起诉的主要依据是收到的短信里注明

的车辆“已被强制报废”。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实行机动

车强制报废制度。已注册机动车在检验

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

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

强制报废。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必须及时

办理注销登记。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

的机动车被依法收缴并强制报废的，登

记地车辆管理所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道路交通管

理部门对应当报废的机动车作出强制

报废决定。

驳回车主诉讼请求
车子已无法补年检

法院经审理查明，交警部门对王女

士的车达到了“强制报废”标准的状态

告知，并非法律规定的注销登记行为，

更不是王女士所称的“强制报废决定”

的告知。只有交警部门根据该状态，依

照相关程序进一步实施具体的注销登

记行为，涉案车辆才被注销登记。

实际上，直到11月29日，交警部

门才公告这辆雷克萨斯的机动车登记

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王女士所主

张的，11月2日收到交警部门发送短信

时，交警已对车辆作出强制报废决定的

行政行为并没有事实根据，其对该行政

行为提起的诉讼，依法应予以驳回。

据此，鹿城法院一审驳回了王女士

的起诉。

庭审上，法官询问王女士，如果赋

予其申辩权，她会怎么做。王女士说，

自己会立即把车子送去年检。但交警

部门表示，王女士的车辆连续三个周期

不年检就达到了国家报废标准，已经属

于强制报废状态，无法补年检。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叶青青

本报讯 18 日下午，丽水市公安

局、松阳县公安局以及丽水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的相关人员专程前往金华市婺

城区，看望一位年轻的理发师，并送上

慰问金5000元。

因为这位理发师，还是一位救人

英雄。

12月12日凌晨2时8分，一辆轿车

在金华市区婺江东路上撞树后着火。

一位路人四次冲进火海，从燃烧的汽车

中救出被困者。

监控摄像将这一感人画面全部记

录了下来。随着视频在网上的迅速传

播，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关

注，前几天，央视也报道了这位“救人

英雄”的事迹，大家都为他勇敢的行为

点赞。

这位救人的小伙子名叫周仙军，今

年31岁，松阳县叶村乡米岙村人，在金

华婺城区和朋友合开一家理发店。

“当时情况紧急，也没来得及多考

虑，我心里只是想必须把她救出来，不

然她就会被烧死。”周仙军说，如果当时

他不冲上去，肯定会内疚后悔一辈子。

他表示，今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尽自己的一

份力去帮助别人。

伤者被送往医院后，周仙军才注意

到自己的手被烫伤了。理发工作，全凭

一双手。“由于手被烫伤，我已经推掉了

部分顾客的生意。”他说。

“感谢你不顾危险勇救他人的见义

勇为精神，感谢你为丽水人争了光，你

是丽水人的骄傲！”丽水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理事长杨延明说，在汽车着火

随时可能爆炸、人员被困面临生命危

险的情况下，周仙军不顾个人安危，

多次冲入着火的汽车内营救被困人

员，很让人感动，他的见义勇为精神

值得弘扬。

“劳模工作室”第一课

通讯员 赵鎏杰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12月18日下午，在桐庐县公安局

合成作战中心内的会议室里，“劳模民警”刘金

军正在为15名刚加入警队的新同事进行从警

教育。当天，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刘金军劳模

工作室”揭牌成立。

“刘金军劳模工作室”由5位民警和10位

辅警组成，主要负责案件分析研判、视频侦查、

通讯网络诈骗防范等工作，为打击各类案件提

供强而有力的技术支持。

刘金军从警30年，是位经验丰富的刑侦专

业类工程师，他曾在“全国公安机关破案大会

战”中创下4个月破获54起案件的纪录，30年

来参与侦破了几乎所有发生在桐庐的命案以及

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近年来，刘金军分析研

判各类线索上万条，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300

余名，破获各类案件600余起。

救人现场画面 周仙军正在为客人理发

连续三年没年检
才跑6万公里的豪车被“强制报废”
女车主不服起诉交警部门一审被驳回

通讯员 鹿萱

爱车不按时年检的代价有多大？瑞安的车主王女士就因此吃了一记

狠狠的教训——因为连续三年没有年检，她的雷克萨斯车“被报废”了。

王女士不服气，认为过错在于交警部门没有及时通知，于是将交警部门告

上了法庭。好好的豪车却面临“报废”，究竟是谁的责任？法院给了个说

法，12月18日，温州鹿城法院一审驳回了王女士的起诉。

素昧平生，他却四次冲入火海救人
家乡人专程为这位英雄送去见义勇为奖励


